
海 南 省 民 政 厅

琼民规〔2023〕5号

海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
《海南省社会组织综合监督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政局，各社会组织：

为了规范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

我厅制定了《海南省社会组织综合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海南省民政厅

2023年 11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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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社会组织综合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

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中共
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

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组织是指在海南省内依法登记的社

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，是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

利目的成立，不向出资人、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非

营利法人。

第三条 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，原则上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登

记管理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，双方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协

同配合。

符合国家关于直接登记分类标准的行业协会商会类、科技类、

公益慈善类、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，以及已与行政机关脱钩

的行业协会商会（统称“无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”），由登记

管理机关、行业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管理。

第四条 社会组织审批、执法等工作职能划转至其他部门的，

承接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相关责任，并与同级民政部门建立信息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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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机制，协同做好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：

（一）对社会组织执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；

（二）对社会组织违反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，

协助有关部门对社会组织违反其他领域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

处；

（三）依法依规开展社会组织年度检查（年度报告）、抽查审

计等工作，向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等推送有关情况；

（四）依法查处和取缔非法社会组织；

（五）建立并落实社会组织信用管理制度，会同业务主管单

位、行业管理部门等健全社会组织信用记录；

（六）负责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；
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六条 业务主管单位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履行下列监督管

理职责： 

（一）负责社会组织思想政治和党的建设工作；

（二）指导、监督社会组织依据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和章程

开展各项活动；

（三）根据本单位职能依法查处社会组织违反本领域法律法

规的行为，协助登记管理机关查处社会组织违反登记管理法律法

规的行为和非法社会组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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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社会组织年度检查（年度报告）的初审；

（五）指导社会组织制定落实内部资产财务管理制度，每年

组织专项监督抽查，督促指导内部管理混乱的社会组织进行整改；

（六）对社会组织举办重大会议、开展重要活动、开展研讨、

对外交往、接受境外捐赠资助等事项进行指导和监督；

（七）对社会组织依法依规承接本单位职能或购买服务的情

况进行指导和监督；

（八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七条 行业管理部门对同级无业务主管单位，业务范围与本

部门职责相关的社会组织，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：

（一）将社会组织纳入行业管理，对社会组织开展涉及本部

门职能的活动进行政策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，回应有关咨询或质

询；

（二）根据本部门职能依法查处社会组织违反本行业法律法

规的行为，协助登记管理机关查处社会组织违反登记管理法律法

规的行为和非法社会组织；

（三）对社会组织依法依规承接本部门职能或购买服务的情

况进行指导和监督；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八条 社会组织监督管理相关各方应当严格依法依规承担

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，无法律依据不得转移、下放或取消自身的

法定身份和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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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建立完善社会组织信用管理制度，对社

会组织进行信用分级分类管理，依法发布社会组织信用信息。

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将社会组织信用

信息作为实施监督管理、提供政策扶持、开展购买服务的重要依

据，进行激励和联合惩戒。

第十条 引导推动社会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以章程为

核心，独立自主、权责明确、运转协调、制衡有效的内部治理机

制，实现自我管理，独立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鼓励公众、媒体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，对违法违规

行为予以曝光，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。

鼓励单位和个人对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和非法社会组织进行

投诉举报。

第十二条 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依法

依规履行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责，协同强化对社会组织以下

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：

（一）强制或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入会并收取会费，利用法定

职责和行政机关委托、授权事项违法违规收费，通过评比达标表

彰活动、职业资格认定等违规收费的；

（二）违规使用、分配社会组织财产，违反财务收支规定，

违背社会公益宗旨等违反非营利性规定的；

（三）参与成立或加入非法社会组织，与非法社会组织勾连

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账户使用、虚假宣传等便利，接收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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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机构的；

（四）违规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，利用境外捐款或者

参与、资助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活动，违反国家有关规

定利用境外资金捐助或资助宗教性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的；

（五）非法放贷、集资，涉嫌洗钱、恐怖融资，在新闻媒介

发表各类违法违规言论，印制、刊发涉黄、涉教等非法出版物的；

（六）违规使用票据，偷逃税款的。

第十三条 社会组织监督管理相关各方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

违规行为过程中，发现社会组织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。

第十四条 法律、行政法规对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

基金会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，按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执

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民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抄  送：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旅文厅、省卫健委、省农

业农村厅、省科技厅、省交通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工信厅、省商

务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团省委、省残联、省工商联、省文

联、省科协。

海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印发


